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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322]南京市司法局2023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一、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45268686][bookmark: _Toc434820983][bookmark: _Toc17149]（一）部门基本情况
南京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是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局级单位，主管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主要职责包括：（一）承担全面依法治市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市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查工作。（二）承担统筹规划立法工作的责任。协调有关方面提出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负责跟踪了解各部门对立法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研究提出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意见、措施。负责面向社会征集市级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制定项目建议。（三）负责起草或组织起草有关市级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草案。承担审查修改、协调论证市级部门和区政府报送市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的责任。承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负责立法协调工作。（四）承办市政府规章的解释、立法后评估、备案工作。负责协调各区各部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有关争议和问题。承办市政府规章清理、编纂工作，组织翻译、审定市政府规章外文正式译本。承办区政府以及市级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负责有关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或拟由市政府批准的市级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和清理工作。（五）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指导、监督市政府各部门、区级以下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负责综合协调行政执法，承担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承担市政府的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工作。指导监督全市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工作，负责办理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六）承担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传。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指导调解工作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七）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八）负责本系统戒毒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和戒毒康复工作。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提供指导、支持和协助。（九）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指导监督全市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指导协调全市 12348 法律服务工作。指导监督全市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承担市政府法律顾问职责。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承担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等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面提升审批服务便民化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十）负责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南京考区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和证书管理工作。负责规划和指导法律职业人员入职前培训工作。（十一）指导本系统对外交流合作，承办司法行政涉港澳台法律事务。（十二）负责本系统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负责本系统的内部审计工作。指导本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十三）规划、协调、指导全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管理直属强制隔离戒毒单位领导班子，协助各区管理司法局领导干部。负责本系统警务管理和警务督察工作。（十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根据2019年3月印发的《南京市司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宁委办发〔2019〕49号），市司法局内设有依法治市办秘书处、办公室、法治指导处、法治督察处、法治宣传处、立法处、文件审查处、行政复议一处、行政复议二处、行政应诉处、戒毒管理处、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管理支队）、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指导处）、律师工作处、公证管理处、司法鉴定管理处、法律援助管理处、法律事务处、行政审批服务处（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装备财务保障处、人事警务处、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等23个内设部门。下辖一个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事业单位，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为独立核算单位；一个大连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为行政单位，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为独立核算单位。
截至2023年底，市司法局系统行政编制303人，其中司法局机关118人，大连山戒毒所185人，市司法局实有人数116人，大连山戒毒所实有人数176人；行政附属编制13人，其中司法局机关5人，大连山戒毒所8人；事业编制15人，其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实有人数14人。2023年市司法局固定资产净值为7,781.95万元 ，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6,186.14万元，占79.49%；设备1,410.52万元,占18.13% ;家具和用具185.29万元，占2.38%。无形资产净值为705.92万元，其中计算机软件705.92，占100%。
[bookmark: _Toc45268722][bookmark: _Toc45803025][bookmark: _Toc149410540][bookmark: _Toc45470833][bookmark: _Toc45272345][bookmark: _Toc45272853][bookmark: _Toc9661]（二）部门收支情况
2023年市司法局部门预算收入为18,851.10万元（其中：市司法局本级8,784.65万元，南京市大连山强制隔离戒毒所9,187.94万元，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878.50万元）。决算收入18,851.10万元（含省转移支付资金），收入来源全部为财政资金。2023年市司法局系统支出18,851.1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569.77万元，项目支出2,281.33万元。项目主要为一般事务管理经费40.00万元、公共法律服务经费639.33万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专项经费200.00万元、法治建设经费543.30万元、基层司法业务经费60.00万元、社区矫正经费31.72万元、普法宣传经费100.00万元、律师管理经费140.00万元、强制隔离戒毒经费305.75万元、其他司法支出经费205.01万元等16个项目经费。预算执行率100.00%。
[bookmark: _Toc45268687][bookmark: _Toc734562437][bookmark: _Toc1253]（三）部门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45268689][bookmark: _Toc48059630][bookmark: _Toc48639799][bookmark: _Toc50713874][bookmark: _Toc47687756][bookmark: _Toc2054875703][bookmark: _Toc46415719][bookmark: _Toc45470837][bookmark: _Toc46476203][bookmark: _Toc48057139][bookmark: _Toc46999634][bookmark: _Toc47602181]1.长期目标
[bookmark: _Toc46415720][bookmark: _Toc45268690][bookmark: _Toc45470838][bookmark: _Toc48057140][bookmark: _Toc48059631][bookmark: _Toc463929267][bookmark: _Toc46476204][bookmark: _Toc48639800][bookmark: _Toc46999635][bookmark: _Toc47687757][bookmark: _Toc50713875][bookmark: _Toc47602182]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市为统揽，扎实履行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刑事执行、公共法律服务等“四大职能”，健全科学民主的行政立法工作体系、严密规范的行政执法监督指导体系、精准有效的法治宣传体系、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多元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一体化运行的刑事执行体系，着力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大信息化、标准化、社会化建设力度。努力在新起点上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年度目标
[bookmark: _Toc45268692][bookmark: _Toc1893551859][bookmark: _Toc28323]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本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三争”目标，扎实履行“一个统筹、四大职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45268693][bookmark: _Toc887][bookmark: _Toc1365929320]（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评价为市司法局2023年整体绩效评价，评价部门整体资金的实施效果。
本次评价从市司法局部门职能出发，以部门整体收支和履职情况为主线，结合部门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评价分析部门履职情况和履职效果，综合反映部门整体绩效，形成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45268695][bookmark: _Toc22466][bookmark: _Toc573894810]（二）评分结果与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45470852]本次绩效评价通过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运用资料查阅、数据采集等方式，对市司法局2023年部门整体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98分，等级为“优”（具体评分情况见附件1）。
[bookmark: _Toc45268696][bookmark: _Toc1101012993][bookmark: _Toc18362]市司法局能够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市司法工作稳步推进；推进法治建设工作任务落实、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履行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加强司法行政自身建设，在全省司法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司法局在2023年省司法厅对设区市、县（市、区）司法局高质量发展年度绩效监测评价中名列全省第一，其中高质量队伍建设、坚持科学民主依法立法、提高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度、“社矫安帮工作争先提优年”推进情况、提升行政执法质量、践行“枫桥经验”深化“非诉服务”专项行动、司法所规范化建成率、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后续照管等16个考核指标位于全省第一。
[bookmark: _Toc2006270799][bookmark: _Toc439][bookmark: _Toc45268697]三、部门履职成效
[bookmark: _Toc45268704][bookmark: _Toc30428][bookmark: _Toc1364755940]（一）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主题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采取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二是统筹推进依法治市工作。完成法治南京建设“一规划、两方案”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法治+城市”，发布法治名城建设实践指标。三是深入推进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制定创建工作推进计划表，对39项创建重点工作进行攻坚。组织召开全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推进创建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四是规范开展地方立法。召开市政府2023年立法计划部署会，围绕城乡建设管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明确10件立法计划。其中，《南京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条例》是全省首部中医药领域地方立法。
（二）依法行政严格规范。一是深化公正文明执法。推动规范适用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前已有29个市级部门完成437项市设行政处罚事项裁量权制定工作，梳理赋权事项并征求意见。深入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对全市88项告知承诺证明事项进行规范和公示。二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认真做好市政府合同合法性审查，共审查合同51件，出具书面意见96份。加强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下发《关于做好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提示函》，共审查各类政策文件549件。三是推动行政争议有效化解。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新收市政府行政复议申请541件，受理515件，审结514件。承办以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386件（涉950人次）。
（三）安保维稳持续有力。一是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将“打造人民调解矩阵，服务民生经济发展”作为市级机关“一部门一课题”改革项目，聚焦服务民生、化解信访积案和保障经济发展，推进人民调解组织矩阵化建设发展，目前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累计调解纠纷17.74万件。开展“万名调解员入网格进万家”活动，累计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万余次，预防纠纷3000余件。开展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非诉服务”专项行动，继续做好“苏解纷”推广应用，全市通过“苏解纷”非诉服务平台办理案件3400件。二是强化特殊人群管理帮扶。扎实做好社矫安帮对象衔接管理、安置帮扶工作，全面落实分类分级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三是加强重点场所安全管理。全力做好大连山戒毒所戒毒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戒毒场所持续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后续照管工作，全市在册照管对象管率100%，一年内操守保持率100%。
（四）法治宣传深入开展。一是推动普法责任制落实。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将“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进一步拓展为“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以直播形式开展2023年度普法责任制履职集中评议，5家市级重点普法单位现场述职。出台加强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二是积极开展普法活动。组织长江保护法集中宣传教育活动，与市发改委、农业农村局、教育局、法院等单位密切合作，在长江保护法施行两周年之际开展普法宣讲、禁捕执法等联合行动。组织开展 “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知识产权日”“全国助残日”等专题宣传。三是加强普法阵地建设。举办“金陵法治惠民大讲堂”，走进养老机构、企业园区、溧水党校等，针对老年人、企业经营人员、法律明白人等人群开展宣讲。充分发挥宪法公园的作用，开展宪法宣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五）法律服务提质增效。一是落实省民生实事项目。做好远程公证系统在街（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部署和应用，全市新增远程自助公证站点51个。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点覆盖提升工程，重点向拆迁安置小区以及劳务市场等延伸。二是助推经济整体好转。深化“产业链+法律服务”，组织律师走访民企95家，收集排查企业法律风险服务需求231条，建立长效机制19项。围绕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广使用商业秘密在线保护公证。三是提供法治惠民服务。部署全系统“法润南京 2023春风行动”，围绕“护航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法治惠民帮扶、社会和谐稳定”，推进落实16项春风惠民实事项目。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接听来电15.64万人次；办理公证业务20.96万件；办理司法鉴定案件25879件。完成律师、司法鉴定、公证等机构人员审批事项5250件次；顺利服务保障12423名考生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六）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坚持上下协同、紧密联动，局机关、6个直属单位，以及市律师行业党委、市司法鉴定协会党委2个行业组织同步展开，覆盖84个基层组织，1800余名党员。坚持问题导向，先后确定了25个重点调研课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微调研60余次，形成包括22条具体措施的《调研成果转化清单》。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80249973][bookmark: _Toc45268709][bookmark: _Toc28596]（一）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还需进一步找准司法行政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2）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不足
行政机关负责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街镇综合行政执法不同程度存在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不强、赋权部门培训力度不够。
（三）司法行政工作特色亮点不够突出
司法行政工作主要着眼于当前具体问题解决，未能站在更高层次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在制度创新、品牌打造、源头治理方面探索突破还不够。 
[bookmark: _Toc45268711][bookmark: _Toc909975267][bookmark: _Toc14716]五、下步工作思路
2024年，本部门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任务，立足“一个统筹、五大职能”工作布局，围绕全市“3610”目标任务，紧盯“争当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践行者、争创司法行政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争做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排头兵”三争目标，聚焦“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创新创先”两个关键，围绕“法治政府示范创建”一条主线，高站位、高标准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和司法行政各项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十个方面工作。
（一）在法治建设上更加协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战线、全覆盖培训轮训。持续推进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中央依法治国办实地督察考核迎察工作，创成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市。
（二）在行政立法上更加高效。深入践行立法工作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化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发展等方面地方立法。2024年度市政府立法计划，初步确定地方性法规项目6件、政府规章正式项目3件、调研项目3件。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备案监督等全链条制度，强化衔接联动，推动开展第三方评估。
（三）在依法行政上更加严格。推行“一市一清单”赋权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赋权清单的论证、调整和动态评估机制，积极稳妥、严格规范开展赋权工作。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六个方面问题，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推动执法理念更新、执法方式优化，执法能力和执法保障水平有效提升。
（四）在复议应诉上更加规范。结合新行政复议法实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复议案件受理、决定、执行、监督全流程长效制度。深化“府院联动”，组织召开行政复议应诉与行政审判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行政诉讼有败诉风险案件的通气会，有效降低行政诉讼案件数和败诉率。
（五）在法律服务上更加有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医调中心等平台，高水平打造“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深化“法企同行”活动，对重点企业“一对一”提供法治体检服务。完成“苏服办”移动端“公证服务预约”应用项目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创新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提存公证。
（六）在涉外法治上更加深入。加快我市涉外法律服务集聚示范区建设，落实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江苏法德东恒、江苏东银等律所与香港、澳门律所合伙联营落地落实。扩大“涉外公证+领事认证”一体联办工作试点，推动涉外公证和领事认证工作融合、一体化发展。推动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建设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分层分类型培育领军型、专家型人才。
（七）在法治宣传上更加出彩。实施国家工作人员“尊法赋能”行动，健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强化党政主要负责人年度述法制度。实施青少年“学法护航”行动，建立完备的法治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实施市场主体“守法致远”行动，组织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法治培训。实施村（居）民“用法安居”行动，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机制，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履职报告制度。
（八）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扎实。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在网格、小区、自然小组等建立调解工作站，大力培育企业调解组织，切实提升矛盾解决率，压低万人起诉率。扎实推进社矫安帮工作，完善衔接配合机制，积极与公安部门对接边控、查找、突发事件处置等活动，防范社区矫正对象脱管脱逃。不断提升后续照管实效，实现后续照管工作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全面融合，确保一年期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照管率、操守保持率大幅高于省定指标。
（九）在基层基础上更加夯实。加大司法所建设力度，开展司法所长全员业务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一周，局机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对口原则开展专项指导，不断提升司法所长履职能力。提升信息化能力水平，强化数据资产整合应用研究，探索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等全局性重大场景下的数据应用新模式。
（十）在队伍建设上更加过硬。持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广泛开展政治忠诚剖析和政治体检，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队伍。扎实开展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尤其是选人用人专项巡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切实把问题整改作为堵塞工作漏洞、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方案和手段，形成规范有效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

附件：1.南京市司法局2023年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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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南京市司法局2023年整体绩效评价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标准值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分值
	得分

	部门决策（10）
	中长期规划
	部门中长期规划明确性与科学性
	明确、科学
	单位中长期规划是否明确(1分），科学（1分）
	明确制定中长期规划目标，目标制定科学,得2分
	2
	2

	
	
	部门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匹配
	单位中长期规划与其部门职能是否匹配（1分）
	制定中长期规划，得2分
	2
	2

	
	年度工作计划
	年度工作计划的明确性与科学性
	明确、科学
	单位年度工作计划的制定是否明确（1分），科学（1分）
	有明确年度工作计划，已制定科学的年度工作打算,有年度工作要点，得2分
	2
	2

	
	
	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匹配
	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2分）
	部分目标无明确量化，已制定年度工作打算，但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的主体及内容不够明确细化，扣1分
	2
	1

	
	
	年度工作计划与工作目标的一致性 
	一致
	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与工作目标的一致性，是否高度相关（2分）
	2023年度工作计划与工作目标相一致，得2分
	2
	2

	部门管理（20）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单位预算支出的预算执行情况（3分）
	2023年度部门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额/部门预算资金总额=100%,得3分
	3
	3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单位对控制重点行政成本的努力程度（控制率为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与本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的比率）（≦100%，得2分）
	2023年度三公经费，控制在标准范围内，得2分
	2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资金是否下划及时并规范使用（2分）
	部门收支管理按照司法局内控管理手册执行等制度执行,得2分
	2
	2

	
	
	预决算公开情况
	公开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1分），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1分）
	预决算工作已按规定及时进行公开,得2分
	2
	2

	
	制度管理
	内控制度健全、有效执行情况
	规范、有效
	单位内控制度是否健全、规范，执行管理制度是否有效(健全、规范得3分）
	出台了《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得3分
	3
	3

	
	
	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单位是否规范执行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2分）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未发现与制度不符合之处,得2分
	2
	2

	
	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单位是否建立有完备的人事管理制度（3分）
	建立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得3分
	3
	3

	
	
	在职人员结构合理性
	合理
	单位现有人员结构是否合理（3分）
	人员结构合理，得3分
	
3
	3

	部门履职（36分）
	推进法治建设工作任务落实
	完成情况
	完成
	单位是否完成:①法治政府建设②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③打造最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①完成法治南京建设“一规划、两方案”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制定创建工作推进计划表，对39项创建重点工作进行攻坚。②召开市政府2023年立法计划部署会，围绕城乡建设管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明确10件立法计划，目前已完成9件，《南京市粮食安全保障办法》正在推进中。其中，《南京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条例》是全省首部中医药领域地方立法。
③推动规范适用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前已有29个市级部门完成437项市设行政处罚事项裁量权制定工作。开展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全市涉企合规指导清单共859条，涉及22个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基层综合执法“一市一清单”调研情况，梳理赋权事项并征求意见。深入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对全市88项告知承诺证明事项进行规范和公示。④深化“产业链+法律服务”，组织律师走访民企95家，收集排查企业法律风险服务需求231条，帮助企业化解风险解决问题96条，建立长效机制19项。围绕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广使用商业秘密在线保护公证，目前该平台已注册入驻企业1451家，保管涉密数据8467条。得2分
	2
	2

	
	
	完成
及时性
	及时
	单位上述四项工作是否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完成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0.5分,扣完为止
	上述四项工作均于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得2分
	2
	2

	
	
	完成质量
	达标 
	单位①法治建设全面推进②积极推动法治政府示范创建③规范开展地方立法④推动行政争议有效化解。四项工作是否达到效果，每项不达标扣权重0.5分，扣完为止
	上述工作均完成且达预定效果，但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酌情扣1分，得1分
	2
	1

	
	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履行司法各项职能
	完成情况
	完成
	单位是否完成:①法治宣传深入开展②法律服务提质增效③深化助企纾困活动④提供法治惠民服务⑤护航重大项目建设⑥浓厚普法宣传氛围⑦加大重点人群普法教育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⑨强化特殊人群管理帮扶和重点场所安全管理。⑩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上权重各1分，每发现一项未完成，扣1分，扣完为止
	①将“打造人民调解矩阵，服务民生经济发展”作为市级机关“一部门一课题”改革项目，聚焦服务民生、化解信访积案和保障经济发展，推进人民调解组织矩阵化建设发展，目前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累计调解纠纷17.74万件。②扎实做好社矫安帮对象衔接管理、安置帮扶工作，全面落实分类分级管理，对排摸出的43名重点社区矫正对象和1610名重点安置帮教对象落实管控措施，努力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目前全市在册社区矫正对象4036人、安置帮教对象13859人。③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将“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进一步拓展为“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以直播形式开展2023年度普法责任制履职集中评议，5家市级重点普法单位现场述职。出台加强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④举办23期“金陵法治惠民大讲堂”，走进养老机构、企业园区、溧水党校等，针对老年人、企业经营人员、法律明白人等人群开展宣讲，线上线下受众100万人。充分发挥宪法公园的作用，开展宪法宣讲，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目前到公园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次。⑤做好远程公证系统在街（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部署和应用，全市新增远程自助公证站点51个，远程视频办理公证7049件。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点覆盖提升工程，重点向拆迁安置小区以及劳务市场等延伸，新建6个法律援助工作站、54个联络点。⑥部署全系统“法润南京 2023春风行动”，围绕“护航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法治惠民帮扶、社会和谐稳定”，推进落实16项春风惠民实事项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892件，其中，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7283件，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5434件，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13件，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241件；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接听来电15.64万人次、满意率为 99.13%；办理公证业务20.96万件；办理司法鉴定案件25879件。完成律师、司法鉴定、公证等机构人员审批事项5250件次；顺利服务保障12423名考生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10
	10

	
	
	完成
及时性
	及时
	单位上述十项工作是否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完成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0.5分,扣完为止
	上述工作均完成且达预定效果，扣权重分5分，得5分
	5
	5

	
	
	完成质量
	达标 
	单位上述十项工作完成是否达标，达标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达标，扣0.5分,扣完为止
	上述工作均完成且达预定效果，扣权重分5分，得5分
	5
	5

	
	加强司法行政自身建设
	完成情况
	完成
	单位是否加强司法行政自身建设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②统筹推进依法治市工作，每发现一项未完成扣1分，扣完为止
	上述二项相关工作，工作均于年度内完成,2分
	2
	2

	
	
	完成
及时性
	及时
	单位上述工作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达标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及时完成，扣0.5分，扣完为止
	上述二项相关工作，工作均于年度内完成,1分
	1
	1

	
	
	完成质量
	达标 
	单位上述工作完成是否达标，达标得权重分，每发现一项工作未达标，扣0.5分,扣完为止
	上述二项相关工作，均已完成并达标2，得1分
	1
	1

	部门绩效（34）
	经济效益
	支持经济发展
	支持
	促进服务劳务经济社会发展，支持企业经济发展(2分），保护经济主体合法权益（2分）
	打造法律服务产业园区，经验在全省推广，得4分
	4
	4

	
	社会
效益
	
提升全市司法工作首位度

	提升
	位于全省前列(根据市司法局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达标情况排名，排首位得4分，降低一位扣1分，扣完为止)
	根据市司法局在省厅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达标情况排名，位列第一。得4分
	4
	4

	
	
	
提升南京人民调解工作知名度
	提升
	做好人民调解横向交流工作，打造南京人民调解工作品牌，提升南京人民调解工作知名度(4分）

	开展“万名调解员入网格进万家”活动，累计开展矛盾纠纷排查1万余次，预防纠纷3000余件。开展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非诉服务”专项行动，继续做好“苏解纷”推广应用，全市通过“苏解纷”非诉服务平台办理案件3400件。得4分
	4
	4

	
	
	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
	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司法保障，减少社会动荡原因，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4分）
	全力做好大连山戒毒所戒毒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戒毒场所持续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后续照管工作，全市在册照管对象531人，照管率100%，一年内操守保持率100%。，得4分
	4
	4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保障
	保障人身权,维护民众的财产权益，维护民众的生活秩序（4分）
	市司法局出台《南京市医患纠纷调处服务工作暂行规定》，成功调解纠纷367件，涉及金额2735万元，得4分
	4
	4

	
	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影响
	100%
	营造良好法制环境，推动实现地方社会秩序良性循环发展（4分)
	市司法局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公示制度，持续强化法治引领，加大公共法律供给，不断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但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街镇综合行政执法不同程度存在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不强、赋权部门培训力度不够，酌情扣1分，得3分
	4
	3

	
	服务对象满意度
	省区各级司法部门及相关单位对司法局工作情况满意度
	85%
	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高于85%得满分，每降低10%扣2分，低于60%不得分。
	满意度96.76%，得5分
	5
	5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满意度
	90%
	有效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安全感，高于90%得满分，每降低10%扣2分，低于60%不得分。
	满意度99.3%，酌情扣1分，得5分
	5
	5

	合计
	
	
	
	
	100
	98




